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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临床前药物有效性评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2月 1日，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据《临床前药物有效性评

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

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永安镇凤凰村 10

组）。临床前药物有效性评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占地 55833.00m2，总建筑面积

为 117197.73m2。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栋信息中心（5F），2栋实验大楼（4F），1

栋检测大楼（4F），1栋分析测试楼（4F），2栋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4F），1栋

动力楼（3F），1栋会议中心（5F）及其他附属设施。

主要建设 1#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楼，2#动力楼，3#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楼，

4#检测大楼，5#分析测试楼，6#实验大楼，7#办公楼，8#危险品库，9#信息中心，

10#会议中心。其中除 1#楼南楼、3#楼南楼、4#检测大楼、6#实验大楼仅验收建

筑，其他楼栋验收建筑、配套和环保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年 8月 14日本项目取得了双流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四川省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备案表》（川投资备〔2017-510122-73-03-204283〕FGQB-1459号）。

2018年 10月 25日取得了成都市双流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成都海枫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床前药物有效性评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审查批复》（双环建〔2018〕218号）。

2022年因工程内容部分变动编制了《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床前药

物有效性评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变更内容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1、建设内容：（1）总建筑面积减少 1709.5m2。（2）1#楼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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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给四川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该企业另行环评。（3）4#检测

大楼、6#实验大楼仅进行结构建设，空置。2、实验动物用量变化：本项目实验

动物年用量发生变化，实验动物中猴、犬、兔、猪年用量减少，鼠年用量增加。

3、环保设施变化：①3#动物实验楼恶臭处理措施由 1套过滤器+1个排气筒变更

为 32套过滤器+32个排气筒，②5#分析测试楼 VOCs由 1套活性炭处理系统+1

个排气筒变更为 10套活性炭处理系统+10个排气筒，③4#检测大楼、6#实验大

楼因空置不设置废气处理措施，④柴油发电机房移动至 1#动物实验楼负一层。

2023 年 7 月，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领了排污登记，登记编号：

91510122MA62MGJ47X001Z。

2023年 10月 24日，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环保设施竣工公示。

2023年 10月 25日~2023年 11月 5日进行了环保设备调试公示。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29580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为 795万元。

(四)验收范围

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床前药物有效性评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全

厂主体建筑 1#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楼，2#动力楼，3#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楼，

4#检测大楼，5#分析测试楼，6#实验大楼，7#办公楼，8#危险品库，9#信息中心，

10#会议中心。其中除 1#楼南楼、3#楼南楼、4#检测大楼、6#实验大楼仅验收建

筑，其他楼栋验收主辅工程和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主要涉及变动情况如下：

①1#楼南楼仅设置医疗废物暂存间，不设置其他配套。

②3#楼仅北楼设置配套和环保措施，南楼不设置配套。

③5#楼环保设备由 10套变为 13套，排气筒数量由 10套变为 13套。

④7#楼功能由实验转为办公。

⑤污水处理站恶臭处理工艺由“紫外光+活性炭”变为“两级喷淋工艺+紫

外光+活性炭”处理后 25m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

函[2020]688号）中“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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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

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

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

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可知本项目均

不涉及加大环境不利影响。

因此本次验收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经隔油池处理后的食堂废水、经预处理池处理后的办公生活废水、经

斜板沉淀处理后的动物房废水，与实验室容器后续清洗废水、实验室地面清洁废

水、纯水/软水制备系统废水一同排入本项目污水处理站（采用“A/A/O+二次沉

淀+化学除磷+二氧化氯消毒”工艺），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经生物城

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

(二)废气

1、实验废气

本项目 5#分析测试楼实验过程中产生有机废气，产生的有机废气通过通风

橱和生物安全柜风管收集排出，排出的气体由专用的排风井引至 13套过滤器→

13套活性炭处理系统→13个 20m排口排放。

2、动物房废气

3#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北楼主要产生动物房动物臭气，包括 NH3、H2S、臭

气浓度，废气通过 20套过滤器→20套活性炭处理系统→20个 25m排口排放。

3、锅炉废气

本项目 2#动力楼设置蒸气锅炉和热水锅炉，均为天然气锅炉。天然气燃烧

过程中会产生 SO2，NOX和颗粒物。本项目锅炉均加装低氮燃烧装置，废气通过

2#楼顶 25m排气筒排放。

4、污水处理站恶臭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位于 1#楼地下，为全地埋式污水处理站，项目地埋式污

水处理站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恶臭。恶臭通过两级喷淋除臭后经 1#楼楼顶 25m

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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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食堂油烟

本项目 9#信息中心设置食堂，食物在烹饪、加工过程中将挥发出油脂、有

机质及热分解或裂解产物，从而产生油烟废气。本项目设置一个油烟净化器，废

气经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再经风管通过楼顶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主要为设备噪声，通过厂房隔声处理、基础减振、定期检修设备、合

理布局等措施，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四)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处置去向：实验固废（包括废化学试剂、废药品、废生物样品、废

培养基、一次性试验器具、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包装材料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后，

交由成都瀚洋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处置；实验废液、实验室容器前三次清洗废水废

液暂存点暂存，定期由泵抽出运至成都兴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废活性

炭、废离子交换树脂、废过滤器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后交由成都兴蓉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处置；动物尸体及组织、动物粪便和废垫料单独房间暂存后交由成都

市科农动物无害化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一般固废和生活垃圾处置去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站等污泥交由环卫部门

处置；餐厨垃圾和隔油池废油由承包本项目食堂单位与餐厨垃圾转运单位签订了

协议，协议中明确转运单位应按照《成都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将餐厨垃圾交由

本项目所在行政区域政府主管部门指定的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单位进行处理，不

得擅自进行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预处理池出水的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

量、氨氮、总磷和石油类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的

三级排放标准；氨氮、总磷排放浓度均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表 1中 B级标准排放限值。

(二)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无组织废气中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满足《四川省

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表 5中其他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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